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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26/2021_2022_2008_E5_B9_

B4_E5_BA_A6_c50_626347.htm 保监产险〔2004〕145.号 关于

进一步加强财产保险公司精算工作的通知各财产保险公司、

再保险公司： 为了促进财产保险业健康发展，防范控制经营

风险，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， 各财产保险公司、再保险公司

（以下简称保险公司）应当进一步加强精算工作。 根据《保

险法》的有关规定，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一、从2004.

年7.月1.日起，保险公司应指定一名精算责任人负责签署本公

司精算意见。 二、保险公司指定精算责任人，应经中国保监

会核准。 （一）符合下列条件的人员，经中国保监会核准后

可以担任保险公司的精算责任人： 1、中国精算师，或通过

中国准精算师资格部分课程考试(包括数学基础Ⅰ、数学基础

Ⅱ、复利数学、风险理论、非寿险精算数学与实务),或经中国

保监会认 可的精算人员； 2、从事保险精算工作或相关工作3.

年以上； 3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（不含港澳台）有住所

； 4、无违法犯罪记录； 5、在执业中，无不良记录。 （二）

符合下列条件的人员，每年经中国保监会核准后可以担任保

险公司的 精算责任人，但累计担任的时间不得超过5.年。 1、

获得国外精算专业资格； 2、从事财产保险（再保险）精算

工作或相关工作5.年以上； 3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（不含

港澳台）有住所或固定办公场所； 4、无违法犯罪记录； 5、

在执业中，无不良记录。 三、保险公司指定精算责任人，应

向中国保监会提交以下书面材料： （一）精算责任人姓名、



地址、联系电话； （二）精算责任人身份证明； （三）精算

责任人职业资格证明； （四）精算责任人工作履历； （五）

中国保监会要求的其他材料。 四、保险公司与精算责任人解

除聘用关系时，应向中国保监会提交报告，说明原因。 五、

精算责任人应按照中国保监会的有关规定,对下列报告签署精

算意见，出具精算声明书： （一）保险产品的费率报告； （

二）责任准备金评估报告； （三）偿付能力报告； （四）中

国保监会要求的其他报告。精算责任人应当恪尽职守，根据

专业知识，依据谨慎性标准，保证上述报告的精算基础、精

算方法和精算公式符合精算原理、精算标准和中国保监会的

有关规定，精算结果准确合理。 六、精算责任人未按照有关

规定认真履行职责的，中国保监会可以取消其精算责任人资

格。 七、各公司应加强对精算人员的培养，在经营过程中充

分发挥精算人员的作用，尊重精算人员提出的专业意见；同

时采取必要措施，保证精算人员在发表精 算意见前获得所必

需的充分信息。 八、中国保监会负责中国精算师非寿险方向

考试工作，相关时间与地点以中国保监会公告为准。 附件：

精算声明书 二ΟΟ四年二月四日 附件： 精算声明书 中国保

险监督管理委员会： 本人已恪尽对XX.保险公司XX.报告精算

审核的职责，确认该报告的精算基础、精算方法和精算公式

符合精算原理、精算标准和中国保监会的有关规定，精算结

果准确合理。 精算责任人： 年 月 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

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